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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5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许兴兴委员：

您提出的“居民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难的问题丞待解决”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监督管理

为加强安全管理，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处置突发能力，加大对车库、车位的日常巡查力度，发现有异常情况要立即通知到所有权人或充电设施运营商，并报告给相关部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关于推进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因地制宜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不同物业小区的实际情况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要与时俱进，响应国家政策、满足业主需求，针对符合安装条件的在征求人防、消防、规划等部门的意见后积极配合安装充电桩。针对有条件的物业小区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建设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满足业主的充电需求，逐步化解供需矛盾。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自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以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依据小区环境和群众意愿，在兼顾完善功能和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前提下，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小区增建汽车充电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增设200余根充电桩。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督促各县（市、区），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对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面加装电动汽车充电配套设施。

三、关于学习先进经验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组织业务科室到漯河、信阳等地市学习考察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同时对物业小区推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全面汲取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下一步我局将学习好、消化好此次考察成果，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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